
风险提示-如实告知不可忽视 

 

保险可以在人们发生疾病、意外等情况时提供帮助，为人们减轻负担。

但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

时，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如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不

承担保险事故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一、案情介绍 

2022 年 3 月 16 日，L 先生在家意外摔倒，到附近医院进行简单检查发

现左手手腕骨折。L 先生为获取医疗保险赔付，于 3 月 17 日在 A 保险公司

投保了意外伤害保险，其中意外伤害保险保额 20 万元，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保额 5 万元。 

2022 年 3 月 19 日，L 先生到当地骨科专科医院就诊，诉当日早上摔伤

后致手腕骨折，并入院进行手术治疗，共计花费医疗费用 3 万多元。 

2022 年 4 月 20 日，L 先生向保险公司提交申请理赔，保险公司针对客

户事故发生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核实 L 先生投保前即已发生事故的事实。

客户在投保时故意隐瞒了投保前的受伤情况，在投保的时候未如实告知。 

L 先生在投保前已发生保险事故，在投保的时候未尽如实告知义务，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保险公司作出解除保

险合同、拒付保险金并不退还保险费的结论。 

 

二、风险提示 

《保险法》第十六条明确说明：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

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

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

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

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

应当退还保险费。 

如实告知是投保人的法定义务，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对于保险合同的健康

告知问题一定要如实填写，避免因违反健康告知义务给大家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如实告知也是消费者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基础，切实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才能有

效行使保险保障权，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Tips】核保结论有哪些？ 

在健康告知过程中，如实告知身体状况后，保险公司会对告知的内容进行审

核，一般有以下五种核保审核结论： 

（1）标准体承保 

被保险人身体状况良好，或者告知的事项对投保的影响不大，保险公司会给

出标准承保的结论，即正常保费承保。 

（2）加费承保 

是指被保险人存在健康轻度异常，增加了保险公司承保风险。需要用比普通

人高的保费进行承保。承保的保障内容与标准体相同。 

（3）免责承保 

是指被保险人存在健康异常，保险公司会对健康异常相关疾病不承担保险责

任，而其他情形正常承保。保费与标准体相同。 

（4）延期承保 

被保险人目前健康状况异常，远期风险不明，需要一定时间观察，待进一步

复查或明确诊断后可以再次评估是否可以承保。 

（5）拒保 

被保险人健康状况较为严重，未来风险概率较大，保险公司评估将不与承保。 

 


